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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學士班榮譽學程設置暨修習辦法 
民國 100 年 2月 21 日課程委員會通過 

民國 100 年 3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 民國 102年 11 月 11日學士班榮譽學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

民國 103 年 1月 6日系所務聯合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4 年 1月 5日榮譽學程暨學士論文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 民國 104年 3月 23日系所務聯合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7 年 03月 20日所系所務聯合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宗旨：  

1. 輔導本系有數學企圖心的學生有效學習，強化其國際競爭力。 

2. 鼓勵學生從事數學及其應用之研究，達成攻讀博士所需之廣度與深度之準備。 

二、 榮譽學程委員會： 

1. 本學程設榮譽學程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，置委員 4至 6人，系主任為當然委

員，由系主任或其委任之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召集人，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協同系主任

商請本系(含兼任)教師擔任，並經系務會議同意組成之。 

2. 本委員會綜理本學程整體規劃、包含分析一, 二, 代數一, 二, 計算機程式優, 幾

何學, 複分析, 計算數學優之課程制定(附件一)、學生申請、審查、課程充抵之初

審，擔任或遴選學生之指導教授、選課輔導、專題研究輔導、學士論文輔導及其他

相關事宜。 

三、 申請： 

1. 本系(含雙主修)大二以上(含)學生曾修分析一, 二、代數一, 二且兩科 GPA平均皆

達 3.3以上者，可以提出申請，經本委員會同意後進入本學程。 

2. 其他具有優良事蹟之學生因故未能符合 1之要求者，得於每學年 4月前備妥相關資

料，經教師推薦及本委員會審查同意後，加入本學程。 

四、 學程： 

1. 進入本學程之學生由本委員會委員分組擔任臨時指導教授. 學生應於大三上學期

完成修習複分析, 幾何學，並且在複分析、幾何學之一，或一門選修課程，或一門

自我學習課程，取得 A+成績，然後在三年級下學期開學前應找到指導教授，以指導

其後續課程規劃及專題研究。 

計算機程式未修習優級課程(2年開 1次)者須於修習計算數學優前加修暑期 4週之

進修課程(2年開 1次). 

2. 本委員會規劃數個專業分組, 各組訂有指定閱讀與學習指標, 並開設討論班, 由

本委員會委員及學生之指導教授共同負責(附件二). 學生須選修至少一個討論班, 

並完成所選定專業分組之要求. 指導教授應依據學習指標規劃學生 12學分之選修

課程. 無適當課程之學習指標可指定為自我學習, 或安排於於討論班研習. 

   3. 專題研究報告或學士論文。 

五、 審查： 



1. 學生畢業前應於成績確定後主動提交(1)歷年成績單一份， (2)學習指標完成報告

書, (3)專題研究報告或學士論文向本系提出申請，經本委員會審查通後由本系發

給中、英文榮譽學程證書。 

2. 通過本學程標準為： 

(1)學習指標的完成度. 如有需要本委員會得佐以筆試或口試進行審查。 

(2)國際語文英文(或日文、法文、德文之一)溝通認證的學習水平達到國際留學標

準，例如 TOFEL達 100分。 

(3)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專題研究報告或學士論文。 

六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實施。 


